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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 6月 21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鄺俊宇議員 “維護動物權益”議案  
提出的修正案  

 
  繼於2017年6月16日發出立法會CB(3) 686/16-17號文件後，
謹 請 議 員 注 意 ， 立 法 會 主 席 已 批 准 4位 議 員 (梁 美 芬 議 員 、
譚 文 豪 議 員 、 葛 珮 帆 議 員 及 陳 克 勤 議 員 ) 在 某 些 情 況 下
修改其修正案。為方便議員參閱，原議案及議案在不同情況下

經修正後的措辭載於附錄 (只備中文本 )。  
 
2.  上述 4位議員經修改的修正案，以及動議修正案的議員在
不同情況下撤回其修正案的詳情載於以下列表︰  
 
 動議修正案的  

議員  
經修改修正案 

載於 

在以下情況會 

撤回修正案 

 

(a) 梁美芬議員  
(動議第二項修正案 ) 
 

附錄  
第4項  

 

-- 

(b) 譚文豪議員  
(動議第三項修正案 ) 
 

附錄  
第6至8項  

 

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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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動議修正案的  
議員  

經修改修正案 

載於 

在以下情況會 

撤回修正案 

 

(c) 葛珮帆議員  
(動議第四項修正案 ) 
 

附錄  
第10至12項  

若毛孟靜議員的

修正案獲得通過  

(d) 陳克勤議員  
(動議第五項修正案 ) 

 

附錄  
第14至20項  

 

若毛孟靜議員的

修正案獲得通過  

 
3.  如任何議員希望參閱附錄內任何措辭的英譯本，請致電

3919 3328與高級議會秘書 (3)3 魏娜女士聯絡，以便秘書處準備所需
措辭的英譯本，供有關議員參閱。  
 
4.  為節省用紙，秘書處只會透過電郵發放該共有 20個情況的
附錄。然而，在有關立法會會議舉行的整段期間，該附錄連同相關

通告的複本會分別放置在會議廳前廳內面向主要入口的長木桌上，

以及會議廳內梁耀忠議員及柯創盛議員座位後的桌上。如議員希望

索取複本自用，請致電3919 3311與議會事務部3聯絡。  
 
5.  此外，就這項議案發出的通告 (包括此通告及附錄 )已上載
立法會網站，供議員參閱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 
連附件 (附錄只透過電郵發放 ) 



附錄  
Appendix 

 
2017年 6月 21日的立法會會議  

“維護動物權益 ”議案辯論  
 
1. 鄺俊宇議員的原議案  
 
就市民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本會曾通過法例修訂以提高有關殘酷

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斷發生；本港的動物福利政

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仍建基於上世紀初期的概

念；由於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物友善
的空間，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滅；為維護動物權益，本

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列為殘酷對待動物行為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販賣動物；  
 
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專隊，調查動物受

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；  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寵物

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；及  
 
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。  
 
2. 經毛孟靜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鑒於市民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而社會的文明發展並不限於從人
類的角度出發，故此人類與動物應該共融；無論野生或家養的動物，
特別是豬牛雀鳥，皆屬社區的一份子，亦應得受到保護；本會曾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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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法例修訂以提高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

斷發生；本港的動物福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

仍建基於上世紀初期的概念；由於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
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物友善的空間，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
滅；為維護動物權益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列為殘酷對待動物行為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販賣動物；  
 
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專隊，調查動物受

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；  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寵物

被視為寵物的動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；及  
 
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；  
 
(七 ) 全力保育海洋生態，避免因大型基建工程而戕害海洋動

物，例如白海豚；及  
 
(八 ) 將有關動物權益及福利的事宜由食物及衞生局的政策範疇

轉至環境局的政策範疇，以便環境局制訂維護生物多樣
性、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的政策。  

 
註： 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3. 經梁美芬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市民鑒於社會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本會曾通過法例修訂以提高
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斷發生；本港的動

物福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仍建基於上世紀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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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的概念；由於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
物友善的空間，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滅；為維護動物權

益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 (包括非哺乳動物 )列為殘酷對待動物
行為，以及修訂《狂犬病條例》，以強制規定所有貓隻必
須植入晶片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訂立時間表
以進一步收緊販賣動物的規管；  

 
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於全港 23個警區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

專隊，調查動物受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，積極籌劃在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設置中央動物領養
中心，並考慮撥款及提供地方予非政府組織設立動物領養
中心，以減少因設施和人手不足而人道毀滅流浪貓狗的情
況；  
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如規定在各新發展區的
規劃中提供狗公園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已放在寵物袋或箱
的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，並考慮先於專利巴士
進行試驗計劃；及  

 
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。  
 
註：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4. 經毛孟靜議員及梁美芬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鑒於市民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而社會的文明發展並不限於從人
類的角度出發，故此人類與動物應該共融；無論野生或家養的動物，
特別是豬牛雀鳥，皆屬社區的一份子，亦應得受到保護；本會曾通
過法例修訂以提高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

斷發生；本港的動物福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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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建基於上世紀初期的概念；由於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
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物友善的空間，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
滅；為維護動物權益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列為殘酷對待動物行為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販賣動物；  
 
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專隊，調查動物受

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；  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寵物

被視為寵物的動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；及  
 
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；  
 
(七 ) 全力保育海洋生態，避免因大型基建工程而戕害海洋動

物，例如白海豚；及  
 
(八 ) 將有關動物權益及福利的事宜由食物及衞生局的政策範疇

轉至環境局的政策範疇，以便環境局制訂維護生物多樣
性、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的政策；  

 
(九 ) 修訂《狂犬病條例》，以強制規定所有貓隻必須植入晶片； 
 
(十 ) 訂立時間表以進一步收緊販賣動物的規管；及  
 
(十一 ) 積極籌劃在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設置中央動物領養中心，

並考慮撥款及提供地方予非政府組織設立動物領養中心。  
 
註： 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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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經譚文豪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鑒於市民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本會曾通過法例修訂以提高有關
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斷發生；本港的動物福

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仍建基於上世紀初期的

概念，例如由港鐵公司旗下公司營運的斯德哥爾摩地鐵早已容許動
物乘搭，但港鐵公司依然不願在本地鐵路列車設立動物車廂；由於
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物友善的空間，
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滅；為維護動物權益，本會促請政

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列為殘酷對待動物行為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販賣動物；  
 
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專隊，調查動物受

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；  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寵物

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；及  
 
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；  
 
(七 ) 研究在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成立領養動物中心，並簡化現

行必須經過民間動物組織申請的領養手續，以鼓勵市民以
領養代替購買動物；  

 
(八 ) 盡快取締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兩支由民間志願人士組成並

持警方槍牌的野豬狩獵隊，規定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員在接
獲野豬滋擾的報告後，只可以麻醉或引領的方式把野豬帶
回野外，以及盡快對本港野豬進行全面研究，讓巿民了解
野豬的生態資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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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 ) 研究規定由地盤安全監督負責處理涉及地盤飼養狗隻行為

和福利的事宜，以及嚴格要求建築地盤承建商遵守漁農自
然謢理署發出的 ‘建築地盤飼養狗隻守則 ’；及  

 
(十 ) 盡快研究制訂保育流浪牛計劃，包括了解牛群習性及出沒

地點，以評估為流浪牛而設的 ‘捕捉、絕育、搬遷 ’計劃的利
弊，以及物色合適地點增建牛路坑、改善遷移牛隻地點的
土壤，使牛隻容易適應，以及增建牛棚及牛路等，從而更
有效地保護牛隻。  

 
註： 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6. 經毛孟靜議員及譚文豪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鑒於市民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而社會的文明發展並不限於從人
類的角度出發，故此人類與動物應該共融；無論野生或家養的動物，
特別是豬牛雀鳥，皆屬社區的一份子，亦應得受到保護；本會曾通
過法例修訂以提高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

斷發生；本港的動物福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

仍建基於上世紀初期的概念；由於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
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物友善的空間，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
滅；為維護動物權益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列為殘酷對待動物行為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販賣動物；  
 
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專隊，調查動物受

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；  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寵物

被視為寵物的動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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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；  
 
(七 ) 全力保育海洋生態，避免因大型基建工程而戕害海洋動

物，例如白海豚；及  
 
(八 ) 將有關動物權益及福利的事宜由食物及衞生局的政策範疇

轉至環境局的政策範疇，以便環境局制訂維護生物多樣
性、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的政策；  

 
(九 ) 研究在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成立領養動物中心，並簡化現

行必須經過民間動物組織申請的領養手續，以鼓勵市民以

領養代替購買動物；  
 
(十 ) 盡快取締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兩支由民間志願人士組成並

持警方槍牌的野豬狩獵隊，規定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員在接

獲野豬滋擾的報告後，只可以麻醉或引領的方式把野豬帶

回野外，以及盡快對本港野豬進行全面研究，讓巿民了解

野豬的生態資料；  
 
(十一 ) 研究規定由地盤安全監督負責處理涉及地盤飼養狗隻行為

和福利的事宜，以及嚴格要求建築地盤承建商遵守漁農自

然謢理署發出的 ‘建築地盤飼養狗隻守則 ’；及  
 
(十二 ) 盡快研究制訂保育流浪牛計劃，包括了解牛群習性及出沒

地點，以評估為流浪牛而設的 ‘捕捉、絕育、搬遷 ’計劃的利
弊，以及物色合適地點增建牛路坑、改善遷移牛隻地點的

土壤，使牛隻容易適應，以及增建牛棚及牛路等，從而更

有效地保護牛隻。  
 
註： 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7. 經梁美芬議員及譚文豪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市民鑒於社會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本會曾通過法例修訂以提高
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斷發生；本港的動

物福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仍建基於上世紀初

期的概念；由於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
物友善的空間，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滅；為維護動物權

益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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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 (包括非哺乳動物 )列為殘酷對待動物
行為，以及修訂《狂犬病條例》，以強制規定所有貓隻必
須植入晶片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訂立時間表
以進一步收緊販賣動物的規管；  

 
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於全港 23個警區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

專隊，調查動物受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，積極籌劃在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設置中央動物領養
中心，並考慮撥款及提供地方予非政府組織設立動物領養
中心，以減少因設施和人手不足而人道毀滅流浪貓狗的情
況；  
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如規定在各新發展區的
規劃中提供狗公園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已放在寵物袋或箱
的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，並考慮先於專利巴士
進行試驗計劃；及  

 
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；  
 
(七 ) 簡化現行必須經過民間動物組織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申請的

領養手續，以鼓勵市民以領養代替購買動物；  

 
(八 ) 盡快取締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兩支由民間志願人士組成並

持警方槍牌的野豬狩獵隊，規定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員在接

獲野豬滋擾的報告後，只可以麻醉或引領的方式把野豬帶

回野外，以及盡快對本港野豬進行全面研究，讓巿民了解

野豬的生態資料；  

 
(九 ) 研究規定由地盤安全監督負責處理涉及地盤飼養狗隻行為

和福利的事宜，以及嚴格要求建築地盤承建商遵守漁農自

然謢理署發出的 ‘建築地盤飼養狗隻守則 ’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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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) 盡快研究制訂保育流浪牛計劃，包括了解牛群習性及出沒

地點，以評估為流浪牛而設的 ‘捕捉、絕育、搬遷 ’計劃的利
弊，以及物色合適地點增建牛路坑、改善遷移牛隻地點的

土壤，使牛隻容易適應，以及增建牛棚及牛路等，從而更

有效地保護牛隻。  
 
註：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8. 經毛孟靜議員、梁美芬議員及譚文豪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鑒於市民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而社會的文明發展並不限於從人
類的角度出發，故此人類與動物應該共融；無論野生或家養的動物，
特別是豬牛雀鳥，皆屬社區的一份子，亦應得受到保護；本會曾通
過法例修訂以提高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

斷發生；本港的動物福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

仍建基於上世紀初期的概念；由於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
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物友善的空間，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
滅；為維護動物權益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列為殘酷對待動物行為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販賣動物；  
 
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專隊，調查動物受

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；  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寵物

被視為寵物的動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；及  
 
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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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全力保育海洋生態，避免因大型基建工程而戕害海洋動
物，例如白海豚；及  

 
(八 ) 將有關動物權益及福利的事宜由食物及衞生局的政策範疇

轉至環境局的政策範疇，以便環境局制訂維護生物多樣
性、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的政策；  

 
(九 ) 修訂《狂犬病條例》，以強制規定所有貓隻必須植入晶片； 
 
(十 ) 訂立時間表以進一步收緊販賣動物的規管；及  
 
(十一 ) 積極籌劃在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設置中央動物領養中心，

並考慮撥款及提供地方予非政府組織設立動物領養中心；  
 
(十二 ) 簡化現行必須經過民間動物組織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申請的

領養手續，以鼓勵市民以領養代替購買動物；  
 
(十三 ) 盡快取締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兩支由民間志願人士組成並

持警方槍牌的野豬狩獵隊，規定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員在接

獲野豬滋擾的報告後，只可以麻醉或引領的方式把野豬帶

回野外，以及盡快對本港野豬進行全面研究，讓巿民了解

野豬的生態資料；  
 
(十四 ) 研究規定由地盤安全監督負責處理涉及地盤飼養狗隻行為

和福利的事宜，以及嚴格要求建築地盤承建商遵守漁農自

然謢理署發出的 ‘建築地盤飼養狗隻守則 ’；及  

 
(十五 ) 盡快研究制訂保育流浪牛計劃，包括了解牛群習性及出沒

地點，以評估為流浪牛而設的 ‘捕捉、絕育、搬遷 ’計劃的利
弊，以及物色合適地點增建牛路坑、改善遷移牛隻地點的

土壤，使牛隻容易適應，以及增建牛棚及牛路等，從而更

有效地保護牛隻。  
 
註： 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9. 經葛珮帆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近年市民對動物權益福利日益關注，動物議題漸受社會重視；本
會曾通過法例修訂以提高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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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仍不斷發生；本港的動物福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

例定義仍建基於上世紀初期的概念；由於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
善政策 ’完整的 ‘動物福利政策 ’來落實領養與處理流浪動物的規定，
以及改善人與寵物共融空間等，令社區缺乏動物友善的空間，以致
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滅；為維護動物權益難以保障及維護動
物福利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的動物

福利法例，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
動物責任 ’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列為殘酷對待動物行為加強
對遺棄動物行為的刑責，並研究向犯罪者施加其他刑罰，
例如要求犯罪者接受心理輔導、修讀動物福利相關課程及
禁止犯罪者在一定時間內飼養動物；  

 
(二 ) 加強監管持牌動物繁殖場及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

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研究賦權前線人員在動物處於危險情
況時可採取合適的拯救行動，就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
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

見，以及全面禁止加強打擊非法網上販賣動物，以及研究
規管網上販賣動物；  

 
(三 ) 加強培訓前線執法人員對處理虐待動物個案的能力和警覺

性，加強檢控人員對動物福利相關條例的認識，以確保條
例能切實地執行，以及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成立 ‘動物
警察 ’專隊，調查動物受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積極鼓勵市民為動物絕育及領養動物，
不採用人道毀滅作為控制流浪貓狗數目的方法，加強漁農
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明度，並研究立法規管動物
收容所，以確保其符合動物福利的要求；  
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寵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

多可讓動寵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讓主人與寵物共同
使用公共設施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
的可行性；及  

 
(六 ) 設立 ‘動物福利基金 ’，讓非牟利或慈善團體申請，以推動動

物福利相關事宜；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
動物的課題納入學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

動物友善福利措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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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制定措施加強保護 ‘地盤狗 ’及 ‘倉狗 ’這類以工作為目的所
飼養的狗隻，確保場地負責人遵守飼養狗隻的相關法例和
妥善照顧狗隻，並派員加強巡查及加強檢控違規者；  

 
(八 ) 研究就有關蓄意毒害動物的行為訂立專門法例，並積極審

視針對相關罪行的調查與檢控程序，以確保把犯罪者繩之
於法；  

 
(九 ) 增撥資源與人手予相關部門以推動流浪牛的福利，優化現

行為流浪牛而設的 ‘捕捉、絕育、放回或搬遷 ’計劃，研究在
牛群常出現的路段增設牛路坑或生態道，以及加強公眾教
育及宣傳，以加深市民對流浪牛的認識；及  

 
(十 ) 加強對販賣動物的規管，確保販賣者出售健康的動物，並

研究就販賣動物訂立冷靜期。  
 
註： 葛珮帆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10. 經梁美芬議員及葛珮帆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市民鑒於社會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本會曾通過法例修訂以提高
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斷發生；本港的動

物福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仍建基於上世紀初

期的概念；由於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
物友善的空間，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滅；為維護動物權

益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 (包括非哺乳動物 )列為殘酷對待動物
行為，以及修訂《狂犬病條例》，以強制規定所有貓隻必
須植入晶片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訂立時間表
以進一步收緊販賣動物的規管；  

 
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於全港 23個警區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

專隊，調查動物受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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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度，積極籌劃在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設置中央動物領養
中心，並考慮撥款及提供地方予非政府組織設立動物領養
中心，以減少因設施和人手不足而人道毀滅流浪貓狗的情
況；  
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如規定在各新發展區的
規劃中提供狗公園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已放在寵物袋或箱
的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，並考慮先於專利巴士
進行試驗計劃；及  

 
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；設

立 ‘動物福利基金 ’，讓非牟利或慈善團體申請，以推動動物
福利相關事宜；  

 
(七 ) 加強對遺棄動物行為的刑責，並研究向犯罪者施加其他刑

罰，例如要求犯罪者接受心理輔導、修讀動物福利相關課

程及禁止犯罪者在一定時間內飼養動物；  
 
(八 ) 研究賦權前線人員在動物處於危險情況時可採取合適的拯

救行動； 
 
(九 ) 加強培訓前線執法人員對處理虐待動物個案的能力和警覺

性，以及加強檢控人員對動物福利相關條例的認識，以確

保條例能切實地執行； 
 
(十 ) 積極鼓勵市民為動物絕育及領養動物，不採用人道毀滅作

為控制流浪貓狗數目的方法，並研究立法規管動物收容

所，以確保其符合動物福利的要求； 
 
(十一 ) 制定措施加強保護 ‘地盤狗 ’及 ‘倉狗 ’這類以工作為目的所

飼養的狗隻，確保場地負責人遵守飼養狗隻的相關法例和

妥善照顧狗隻，並派員加強巡查及加強檢控違規者；  
 
(十二 ) 研究就有關蓄意毒害動物的行為訂立專門法例，並積極審

視針對相關罪行的調查與檢控程序，以確保把犯罪者繩之

於法；  
 
(十三 ) 增撥資源與人手予相關部門以推動流浪牛的福利，優化現

行為流浪牛而設的 ‘捕捉、絕育、放回或搬遷 ’計劃，研究在
牛群常出現的路段增設牛路坑或生態道，以及加強公眾教

育及宣傳，以加深市民對流浪牛的認識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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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四 ) 確保販賣者出售健康的動物，並研究就販賣動物訂立冷靜

期。  
 
註：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葛珮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11. 經譚文豪議員及葛珮帆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鑒於市民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本會曾通過法例修訂以提高有關
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斷發生；本港的動物福

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仍建基於上世紀初期的

概念，例如由港鐵公司旗下公司營運的斯德哥爾摩地鐵早已容許動
物乘搭，但港鐵公司依然不願在本地鐵路列車設立動物車廂；由於
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物友善的空間，
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滅；為維護動物權益，本會促請政

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列為殘酷對待動物行為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販賣動物；  
 
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專隊，調查動物受

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；  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寵物

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；及  
 
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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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 研究在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成立領養動物中心，並簡化現
行必須經過民間動物組織申請的領養手續，以鼓勵市民以
領養代替購買動物；  

 
(八 ) 盡快取締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兩支由民間志願人士組成並

持警方槍牌的野豬狩獵隊，規定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員在接
獲野豬滋擾的報告後，只可以麻醉或引領的方式把野豬帶
回野外，以及盡快對本港野豬進行全面研究，讓巿民了解
野豬的生態資料；  

 
(九 ) 研究規定由地盤安全監督負責處理涉及地盤飼養狗隻行為

和福利的事宜，以及嚴格要求建築地盤承建商遵守漁農自
然謢理署發出的 ‘建築地盤飼養狗隻守則 ’；及  

 
(十 ) 盡快研究制訂保育流浪牛計劃，包括了解牛群習性及出沒

地點，以評估為流浪牛而設的 ‘捕捉、絕育、搬遷 ’計劃的利
弊，以及物色合適地點增建牛路坑、改善遷移牛隻地點的
土壤，使牛隻容易適應，以及增建牛棚及牛路等，從而更
有效地保護牛隻；  

 
(十一 ) 設立 ‘動物福利基金 ’，讓非牟利或慈善團體申請，以推動動

物福利相關事宜；  

 
(十二 ) 加強對遺棄動物行為的刑責，並研究向犯罪者施加其他刑

罰，例如要求犯罪者接受心理輔導、修讀動物福利相關課

程及禁止犯罪者在一定時間內飼養動物；  
 
(十三 ) 研究賦權前線人員在動物處於危險情況時可採取合適的拯

救行動； 
 
(十四 ) 加強培訓前線執法人員對處理虐待動物個案的能力和警覺

性，以及加強檢控人員對動物福利相關條例的認識，以確

保條例能切實地執行； 
 
(十五 ) 積極鼓勵市民為動物絕育及領養動物，並研究立法規管動

物收容所，以確保其符合動物福利的要求； 
 
(十六 ) 研究就有關蓄意毒害動物的行為訂立專門法例，並積極審

視針對相關罪行的調查與檢控程序，以確保把犯罪者繩之

於法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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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七 ) 加強對販賣動物的規管，確保販賣者出售健康的動物，並
研究就販賣動物訂立冷靜期。  

 
註： 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葛珮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12. 經梁美芬議員、譚文豪議員及葛珮帆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市民鑒於社會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本會曾通過法例修訂以提高
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斷發生；本港的動

物福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仍建基於上世紀初

期的概念；由於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
物友善的空間，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滅；為維護動物權

益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 (包括非哺乳動物 )列為殘酷對待動物
行為，以及修訂《狂犬病條例》，以強制規定所有貓隻必
須植入晶片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訂立時間表
以進一步收緊販賣動物的規管；  

 
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於全港 23個警區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

專隊，調查動物受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，積極籌劃在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設置中央動物領養
中心，並考慮撥款及提供地方予非政府組織設立動物領養
中心，以減少因設施和人手不足而人道毀滅流浪貓狗的情
況；  
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如規定在各新發展區的
規劃中提供狗公園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已放在寵物袋或箱
的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，並考慮先於專利巴士
進行試驗計劃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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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；  
 
(七 ) 簡化現行必須經過民間動物組織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申請的

領養手續，以鼓勵市民以領養代替購買動物；  
 
(八 ) 盡快取締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兩支由民間志願人士組成並

持警方槍牌的野豬狩獵隊，規定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員在接

獲野豬滋擾的報告後，只可以麻醉或引領的方式把野豬帶

回野外，以及盡快對本港野豬進行全面研究，讓巿民了解

野豬的生態資料；  
 
(九 ) 研究規定由地盤安全監督負責處理涉及地盤飼養狗隻行為

和福利的事宜，以及嚴格要求建築地盤承建商遵守漁農自

然謢理署發出的 ‘建築地盤飼養狗隻守則 ’；及  

 
(十 ) 盡快研究制訂保育流浪牛計劃，包括了解牛群習性及出沒

地點，以評估為流浪牛而設的 ‘捕捉、絕育、搬遷 ’計劃的利
弊，以及物色合適地點增建牛路坑、改善遷移牛隻地點的

土壤，使牛隻容易適應，以及增建牛棚及牛路等，從而更

有效地保護牛隻；  
 
(十一 ) 設立 ‘動物福利基金 ’，讓非牟利或慈善團體申請，以推動動

物福利相關事宜；  
 
(十二 ) 加強對遺棄動物行為的刑責，並研究向犯罪者施加其他刑

罰，例如要求犯罪者接受心理輔導、修讀動物福利相關課

程及禁止犯罪者在一定時間內飼養動物；  

 
(十三 ) 研究賦權前線人員在動物處於危險情況時可採取合適的拯

救行動； 
 
(十四 ) 加強培訓前線執法人員對處理虐待動物個案的能力和警覺

性，以及加強檢控人員對動物福利相關條例的認識，以確

保條例能切實地執行； 
 
(十五 ) 積極鼓勵市民為動物絕育及領養動物，不採用人道毀滅作

為控制流浪貓狗數目的方法，並研究立法規管動物收容

所，以確保其符合動物福利的要求； 
 
(十六 ) 研究就有關蓄意毒害動物的行為訂立專門法例，並積極審

視針對相關罪行的調查與檢控程序，以確保把犯罪者繩之

於法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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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七 ) 確保販賣者出售健康的動物，並研究就販賣動物訂立冷靜

期。  
 
註：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葛珮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13. 經陳克勤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市民鑒於香港不少市民都有飼養寵物，而且他們對動物權益日益
關注，本會曾通過法例修訂以提高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

待動物事件仍不斷發生；本港的動物福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

區，相關法例定義仍建基於上世紀初期的概念；由於政府當局未有

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物友善的空間，以致每年有逾
萬隻動物被人道毀滅；為維護動物權益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列為殘酷對待動物行為，以及研究安
排被定罪者修讀愛護動物課程及接受心理輔導；  

 
(二 ) 提高虐待動物案件的罰則起點，以反映社會對虐待動物罪

行的關注；  
 
(三 ) 改善漁農自然護理署動物管理中心的生環境，容許立法

會議員、區議員及動物福利團體定期視察動物管理中心，
並增加合資格的動物領養團體的數目；  

 
(四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販賣動物；  
 
(三 )(五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專隊，調查動物受

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，並設立 ‘虐待動物舉報專
線 ’，以及當有人舉報或發布虐待動物的個案時，警方應主
動偵查；  

 
(四 )(六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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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(七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寵物

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；及  
 
(六 )(八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；  
 
(九 ) 資助市民為飼養的動物進行絕育，並培訓更多獸醫及相關

的醫護人員；  
 
(十 ) 設立 ‘愛護動物基金 ’供動物福利團體申請，以便有關團體舉

辦更多動物福利活動及進行愛護動物的宣傳教育工作；  
 
(十一 ) 修訂《道路交通條例》，規定車輛除了撞到馬、牛、驢、

騾、綿羊、豬或山羊外，當撞到貓狗時，該車輛的司機也
必須停車及報警；  

 
(十二 ) 於公眾地方增加狗公廁及狗糞收集箱的數目，並增加有關

設施的清潔次數；  
 
(十三 ) 加強宣傳瀕危物種及相關規管制度，並要求售賣動物的商

戶必須有適當識別瀕危物種的標貼，以及向購買者提供飼
養瀕危物種應注意的事項，以加強瀕危動物的管理工作；  

 
(十四 ) 研究規管寵物食品，要求加上成分標籤，以保障動物健康； 
 
(十五 ) 研究以發牌方式規管動物善終服務；及  
 
(十六 ) 盡快興建牛路坑，將流浪牛保留在特定範圍內，以避免牛

隻因進入市區及馬路而導致意外發生。  
 
註：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14. 經梁美芬議員及陳克勤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市民鑒於社會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本會曾通過法例修訂以提高
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斷發生；本港的動

物福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仍建基於上世紀初

期的概念；由於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
物友善的空間，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滅；為維護動物權

益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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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 (包括非哺乳動物 )列為殘酷對待動物
行為，以及修訂《狂犬病條例》，以強制規定所有貓隻必
須植入晶片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訂立時間表
以進一步收緊販賣動物的規管；  

 
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於全港 23個警區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

專隊，調查動物受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，積極籌劃在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設置中央動物領養
中心，並考慮撥款及提供地方予非政府組織設立動物領養
中心，以減少因設施和人手不足而人道毀滅流浪貓狗的情
況；  
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如規定在各新發展區的
規劃中提供狗公園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已放在寵物袋或箱
的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，並考慮先於專利巴士
進行試驗計劃；及  

 
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；  
 
(七 ) 提高虐待動物案件的罰則起點，以反映社會對虐待動物罪

行的關注；  

 
(八 ) 改善漁農自然護理署動物管理中心的生環境，容許立法

會議員、區議員及動物福利團體定期視察動物管理中心，

並增加合資格的動物領養團體的數目；  
 
(九 ) 設立 ‘虐待動物舉報專線 ’，以及當有人舉報或發布虐待動物

的個案時，警方應主動偵查；  
 
(十 ) 資助市民為飼養的動物進行絕育，並培訓更多獸醫及相關

的醫護人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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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 ) 設立 ‘愛護動物基金 ’供動物福利團體申請，以便有關團體舉
辦更多動物福利活動及進行愛護動物的宣傳教育工作； 

 
(十二 ) 修訂《道路交通條例》，規定車輛除了撞到馬、牛、驢、

騾、綿羊、豬或山羊外，當撞到貓狗時，該車輛的司機也

必須停車及報警； 
 
(十三 ) 於公眾地方增加狗公廁及狗糞收集箱的數目，並增加有關

設施的清潔次數； 
 
(十四 ) 加強宣傳瀕危物種及相關規管制度，並要求售賣動物的商

戶必須有適當識別瀕危物種的標貼，以及向購買者提供飼

養瀕危物種應注意的事項，以加強瀕危動物的管理工作； 
 
(十五 ) 研究規管寵物食品，要求加上成分標籤，以保障動物健康； 
 
(十六 ) 研究以發牌方式規管動物善終服務；及 
 
(十七 ) 盡快興建牛路坑，將流浪牛保留在特定範圍內，以避免牛

隻因進入市區及馬路而導致意外發生。  
 
註：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15. 經譚文豪議員及陳克勤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鑒於市民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本會曾通過法例修訂以提高有關
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斷發生；本港的動物福

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仍建基於上世紀初期的

概念，例如由港鐵公司旗下公司營運的斯德哥爾摩地鐵早已容許動
物乘搭，但港鐵公司依然不願在本地鐵路列車設立動物車廂；由於
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物友善的空間，
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滅；為維護動物權益，本會促請政

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列為殘酷對待動物行為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販賣動物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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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專隊，調查動物受
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；  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寵物

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；及  
 
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；  
 
(七 ) 研究在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成立領養動物中心，並簡化現

行必須經過民間動物組織申請的領養手續，以鼓勵市民以
領養代替購買動物；  

 
(八 ) 盡快取締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兩支由民間志願人士組成並

持警方槍牌的野豬狩獵隊，規定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員在接
獲野豬滋擾的報告後，只可以麻醉或引領的方式把野豬帶
回野外，以及盡快對本港野豬進行全面研究，讓巿民了解
野豬的生態資料；  

 
(九 ) 研究規定由地盤安全監督負責處理涉及地盤飼養狗隻行為

和福利的事宜，以及嚴格要求建築地盤承建商遵守漁農自
然謢理署發出的 ‘建築地盤飼養狗隻守則 ’；及  

 
(十 ) 盡快研究制訂保育流浪牛計劃，包括了解牛群習性及出沒

地點，以評估為流浪牛而設的 ‘捕捉、絕育、搬遷 ’計劃的利
弊，以及物色合適地點增建牛路坑、改善遷移牛隻地點的
土壤，使牛隻容易適應，以及增建牛棚及牛路等，從而更
有效地保護牛隻；  

 
(十一 ) 提高虐待動物案件的罰則起點，以反映社會對虐待動物罪

行的關注；  
 
(十二 ) 改善漁農自然護理署動物管理中心的生環境，容許立法

會議員、區議員及動物福利團體定期視察動物管理中心，

並增加合資格的動物領養團體的數目；  
 
(十三 ) 設立 ‘虐待動物舉報專線 ’，以及當有人舉報或發布虐待動物

的個案時，警方應主動偵查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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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四 ) 資助市民為飼養的動物進行絕育，並培訓更多獸醫及相關

的醫護人員； 
 
(十五 ) 設立 ‘愛護動物基金 ’供動物福利團體申請，以便有關團體舉

辦更多動物福利活動及進行愛護動物的宣傳教育工作； 
 
(十六 ) 修訂《道路交通條例》，規定車輛除了撞到馬、牛、驢、

騾、綿羊、豬或山羊外，當撞到貓狗時，該車輛的司機也

必須停車及報警； 
 
(十七 ) 於公眾地方增加狗公廁及狗糞收集箱的數目，並增加有關

設施的清潔次數； 
 
(十八 ) 加強宣傳瀕危物種及相關規管制度，並要求售賣動物的商

戶必須有適當識別瀕危物種的標貼，以及向購買者提供飼

養瀕危物種應注意的事項，以加強瀕危動物的管理工作； 
 
(十九 ) 研究規管寵物食品，要求加上成分標籤，以保障動物健康；

及 
 
(二十 ) 研究以發牌方式規管動物善終服務。  
 
註： 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16. 經葛珮帆議員及陳克勤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近年市民對動物權益福利日益關注，動物議題漸受社會重視；本
會曾通過法例修訂以提高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

件仍不斷發生；本港的動物福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

例定義仍建基於上世紀初期的概念；由於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
善政策 ’完整的 ‘動物福利政策 ’來落實領養與處理流浪動物的規定，
以及改善人與寵物共融空間等，令社區缺乏動物友善的空間，以致
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滅；為維護動物權益難以保障及維護動
物福利；就此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的動物

福利法例，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
動物責任 ’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列為殘酷對待動物行為加強
對遺棄動物行為的刑責，並研究向犯罪者施加其他刑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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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要求犯罪者接受心理輔導、修讀動物福利相關課程及
禁止犯罪者在一定時間內飼養動物；  

 
(二 ) 加強監管持牌動物繁殖場及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

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研究賦權前線人員在動物處於危險情
況時可採取合適的拯救行動，就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
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

見，以及全面禁止加強打擊非法網上販賣動物，以及研究
規管網上販賣動物；  

 
(三 ) 加強培訓前線執法人員對處理虐待動物個案的能力和警覺

性，加強檢控人員對動物福利相關條例的認識，以確保條
例能切實地執行，以及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成立 ‘動物
警察 ’專隊，調查動物受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積極鼓勵市民為動物絕育及領養動物，
不採用人道毀滅作為控制流浪貓狗數目的方法，加強漁農
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明度，並研究立法規管動物
收容所，以確保其符合動物福利的要求；  
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寵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

多可讓動寵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讓主人與寵物共同
使用公共設施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
的可行性；及  

 
(六 ) 設立 ‘動物福利基金 ’，讓非牟利或慈善團體申請，以推動動

物福利相關事宜；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
動物的課題納入學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

動物友善福利措施；  
 
(七 ) 制定措施加強保護 ‘地盤狗 ’及 ‘倉狗 ’這類以工作為目的所

飼養的狗隻，確保場地負責人遵守飼養狗隻的相關法例和
妥善照顧狗隻，並派員加強巡查及加強檢控違規者；  

 
(八 ) 研究就有關蓄意毒害動物的行為訂立專門法例，並積極審

視針對相關罪行的調查與檢控程序，以確保把犯罪者繩之
於法；  

 
(九 ) 增撥資源與人手予相關部門以推動流浪牛的福利，優化現

行為流浪牛而設的 ‘捕捉、絕育、放回或搬遷 ’計劃，研究在
牛群常出現的路段增設牛路坑或生態道，以及加強公眾教
育及宣傳，以加深市民對流浪牛的認識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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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) 加強對販賣動物的規管，確保販賣者出售健康的動物，並

研究就販賣動物訂立冷靜期；  
 
(十一 ) 提高虐待動物案件的罰則起點，以反映社會對虐待動物罪

行的關注；  

 
(十二 ) 改善漁農自然護理署動物管理中心的生環境，容許立法

會議員、區議員及動物福利團體定期視察動物管理中心，

並增加合資格的動物領養團體的數目；  
 
(十三 ) 設立 ‘虐待動物舉報專線 ’，以及當有人舉報或發布虐待動物

的個案時，警方應主動偵查；  
 
(十四 ) 資助市民為飼養的動物進行絕育，並培訓更多獸醫及相關

的醫護人員； 
 
(十五 ) 修訂《道路交通條例》，規定車輛除了撞到馬、牛、驢、

騾、綿羊、豬或山羊外，當撞到貓狗時，該車輛的司機也

必須停車及報警； 
 
(十六 ) 於公眾地方增加狗公廁及狗糞收集箱的數目，並增加有關

設施的清潔次數； 
 
(十七 ) 加強宣傳瀕危物種及相關規管制度，並要求售賣動物的商

戶必須有適當識別瀕危物種的標貼，以及向購買者提供飼

養瀕危物種應注意的事項，以加強瀕危動物的管理工作； 
 
(十八 ) 研究規管寵物食品，要求加上成分標籤，以保障動物健康；

及 
 
(十九 ) 研究以發牌方式規管動物善終服務。 
 
註： 葛珮帆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17. 經梁美芬議員、譚文豪議員及陳克勤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市民鑒於社會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本會曾通過法例修訂以提高
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斷發生；本港的動

物福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仍建基於上世紀初

期的概念；由於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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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友善的空間，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滅；為維護動物權

益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 (包括非哺乳動物 )列為殘酷對待動物
行為，以及修訂《狂犬病條例》，以強制規定所有貓隻必
須植入晶片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訂立時間表
以進一步收緊販賣動物的規管；  

 
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於全港 23個警區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

專隊，調查動物受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，積極籌劃在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設置中央動物領養
中心，並考慮撥款及提供地方予非政府組織設立動物領養
中心，以減少因設施和人手不足而人道毀滅流浪貓狗的情
況；  
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如規定在各新發展區的
規劃中提供狗公園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已放在寵物袋或箱
的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，並考慮先於專利巴士
進行試驗計劃；及  

 
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；  
 
(七 ) 簡化現行必須經過民間動物組織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申請的

領養手續，以鼓勵市民以領養代替購買動物；  

 
(八 ) 盡快取締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兩支由民間志願人士組成並

持警方槍牌的野豬狩獵隊，規定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員在接

獲野豬滋擾的報告後，只可以麻醉或引領的方式把野豬帶

回野外，以及盡快對本港野豬進行全面研究，讓巿民了解

野豬的生態資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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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 ) 研究規定由地盤安全監督負責處理涉及地盤飼養狗隻行為

和福利的事宜，以及嚴格要求建築地盤承建商遵守漁農自

然謢理署發出的 ‘建築地盤飼養狗隻守則 ’；及  

 
(十 ) 盡快研究制訂保育流浪牛計劃，包括了解牛群習性及出沒

地點，以評估為流浪牛而設的 ‘捕捉、絕育、搬遷 ’計劃的利
弊，以及物色合適地點增建牛路坑、改善遷移牛隻地點的

土壤，使牛隻容易適應，以及增建牛棚及牛路等，從而更

有效地保護牛隻；  
 
(十一 ) 提高虐待動物案件的罰則起點，以反映社會對虐待動物罪

行的關注；  

 
(十二 ) 改善漁農自然護理署動物管理中心的生環境，容許立法

會議員、區議員及動物福利團體定期視察動物管理中心，

並增加合資格的動物領養團體的數目；  
 
(十三 ) 設立 ‘虐待動物舉報專線 ’，以及當有人舉報或發布虐待動物

的個案時，警方應主動偵查；  
 
(十四 ) 資助市民為飼養的動物進行絕育，並培訓更多獸醫及相關

的醫護人員； 
 
(十五 ) 設立 ‘愛護動物基金 ’供動物福利團體申請，以便有關團體舉

辦更多動物福利活動及進行愛護動物的宣傳教育工作； 
 
(十六 ) 修訂《道路交通條例》，規定車輛除了撞到馬、牛、驢、

騾、綿羊、豬或山羊外，當撞到貓狗時，該車輛的司機也

必須停車及報警； 
 
(十七 ) 於公眾地方增加狗公廁及狗糞收集箱的數目，並增加有關

設施的清潔次數； 
 
(十八 ) 加強宣傳瀕危物種及相關規管制度，並要求售賣動物的商

戶必須有適當識別瀕危物種的標貼，以及向購買者提供飼

養瀕危物種應注意的事項，以加強瀕危動物的管理工作； 
 
(十九 ) 研究規管寵物食品，要求加上成分標籤，以保障動物健康；

及 
 
(二十 ) 研究以發牌方式規管動物善終服務。  
 
註：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


 -  28 -  

 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18. 經梁美芬議員、葛珮帆議員及陳克勤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市民鑒於社會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本會曾通過法例修訂以提高
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斷發生；本港的動

物福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仍建基於上世紀初

期的概念；由於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
物友善的空間，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滅；為維護動物權

益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 (包括非哺乳動物 )列為殘酷對待動物
行為，以及修訂《狂犬病條例》，以強制規定所有貓隻必
須植入晶片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訂立時間表
以進一步收緊販賣動物的規管；  

 
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於全港 23個警區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

專隊，調查動物受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，積極籌劃在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設置中央動物領養
中心，並考慮撥款及提供地方予非政府組織設立動物領養
中心，以減少因設施和人手不足而人道毀滅流浪貓狗的情
況；  
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如規定在各新發展區的
規劃中提供狗公園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已放在寵物袋或箱
的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，並考慮先於專利巴士
進行試驗計劃；及  

 
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；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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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‘動物福利基金 ’，讓非牟利或慈善團體申請，以推動動物
福利相關事宜；  

 
(七 ) 加強對遺棄動物行為的刑責，並研究向犯罪者施加其他刑

罰，例如要求犯罪者接受心理輔導、修讀動物福利相關課

程及禁止犯罪者在一定時間內飼養動物；  

 
(八 ) 研究賦權前線人員在動物處於危險情況時可採取合適的拯

救行動； 
 
(九 ) 加強培訓前線執法人員對處理虐待動物個案的能力和警覺

性，以及加強檢控人員對動物福利相關條例的認識，以確

保條例能切實地執行； 
 
(十 ) 積極鼓勵市民為動物絕育及領養動物，不採用人道毀滅作

為控制流浪貓狗數目的方法，並研究立法規管動物收容

所，以確保其符合動物福利的要求； 
 
(十一 ) 制定措施加強保護 ‘地盤狗 ’及 ‘倉狗 ’這類以工作為目的所

飼養的狗隻，確保場地負責人遵守飼養狗隻的相關法例和

妥善照顧狗隻，並派員加強巡查及加強檢控違規者；  
 
(十二 ) 研究就有關蓄意毒害動物的行為訂立專門法例，並積極審

視針對相關罪行的調查與檢控程序，以確保把犯罪者繩之

於法；  
 
(十三 ) 增撥資源與人手予相關部門以推動流浪牛的福利，優化現

行為流浪牛而設的 ‘捕捉、絕育、放回或搬遷 ’計劃，研究在
牛群常出現的路段增設牛路坑或生態道，以及加強公眾教

育及宣傳，以加深市民對流浪牛的認識；及  
 
(十四 ) 確保販賣者出售健康的動物，並研究就販賣動物訂立冷靜

期；  
 
(十五 ) 提高虐待動物案件的罰則起點，以反映社會對虐待動物罪

行的關注；  
 
(十六 ) 改善漁農自然護理署動物管理中心的生環境，容許立法

會議員、區議員及動物福利團體定期視察動物管理中心，

並增加合資格的動物領養團體的數目；  
 
(十七 ) 設立 ‘虐待動物舉報專線 ’，以及當有人舉報或發布虐待動物

的個案時，警方應主動偵查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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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八 ) 資助市民為飼養的動物進行絕育，並培訓更多獸醫及相關
的醫護人員； 

 
(十九 ) 修訂《道路交通條例》，規定車輛除了撞到馬、牛、驢、

騾、綿羊、豬或山羊外，當撞到貓狗時，該車輛的司機也

必須停車及報警； 
 
(二十 ) 於公眾地方增加狗公廁及狗糞收集箱的數目，並增加有關

設施的清潔次數； 
 
(二十一 ) 加強宣傳瀕危物種及相關規管制度，並要求售賣動物的商

戶必須有適當識別瀕危物種的標貼，以及向購買者提供飼

養瀕危物種應注意的事項，以加強瀕危動物的管理工作； 
 
(二十二 ) 研究規管寵物食品，要求加上成分標籤，以保障動物健康；

及 
 
(二十三 ) 研究以發牌方式規管動物善終服務。 
 
註：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葛珮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19. 經譚文豪議員、葛珮帆議員及陳克勤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就鑒於市民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本會曾通過法例修訂以提高有關
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斷發生；本港的動物福

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仍建基於上世紀初期的

概念，例如由港鐵公司旗下公司營運的斯德哥爾摩地鐵早已容許動
物乘搭，但港鐵公司依然不願在本地鐵路列車設立動物車廂；由於
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物友善的空間，
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滅；為維護動物權益，本會促請政

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列為殘酷對待動物行為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販賣動物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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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專隊，調查動物受

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；  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寵物

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；及  
 
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；  
 
(七 ) 研究在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成立領養動物中心，並簡化現

行必須經過民間動物組織申請的領養手續，以鼓勵市民以
領養代替購買動物；  

 
(八 ) 盡快取締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兩支由民間志願人士組成並

持警方槍牌的野豬狩獵隊，規定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員在接
獲野豬滋擾的報告後，只可以麻醉或引領的方式把野豬帶
回野外，以及盡快對本港野豬進行全面研究，讓巿民了解
野豬的生態資料；  

 
(九 ) 研究規定由地盤安全監督負責處理涉及地盤飼養狗隻行為

和福利的事宜，以及嚴格要求建築地盤承建商遵守漁農自
然謢理署發出的 ‘建築地盤飼養狗隻守則 ’；及  

 
(十 ) 盡快研究制訂保育流浪牛計劃，包括了解牛群習性及出沒

地點，以評估為流浪牛而設的 ‘捕捉、絕育、搬遷 ’計劃的利
弊，以及物色合適地點增建牛路坑、改善遷移牛隻地點的
土壤，使牛隻容易適應，以及增建牛棚及牛路等，從而更
有效地保護牛隻；  

 
(十一 ) 設立 ‘動物福利基金 ’，讓非牟利或慈善團體申請，以推動動

物福利相關事宜；  
 
(十二 ) 加強對遺棄動物行為的刑責，並研究向犯罪者施加其他刑

罰，例如要求犯罪者接受心理輔導、修讀動物福利相關課

程及禁止犯罪者在一定時間內飼養動物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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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三 ) 研究賦權前線人員在動物處於危險情況時可採取合適的拯
救行動； 

 
(十四 ) 加強培訓前線執法人員對處理虐待動物個案的能力和警覺

性，以及加強檢控人員對動物福利相關條例的認識，以確

保條例能切實地執行； 
 
(十五 ) 積極鼓勵市民為動物絕育及領養動物，並研究立法規管動

物收容所，以確保其符合動物福利的要求； 
 
(十六 ) 研究就有關蓄意毒害動物的行為訂立專門法例，並積極審

視針對相關罪行的調查與檢控程序，以確保把犯罪者繩之

於法；及  
 
(十七 ) 加強對販賣動物的規管，確保販賣者出售健康的動物，並

研究就販賣動物訂立冷靜期；  
 
(十八 ) 提高虐待動物案件的罰則起點，以反映社會對虐待動物罪

行的關注；  
 
(十九 ) 改善漁農自然護理署動物管理中心的生環境，容許立法

會議員、區議員及動物福利團體定期視察動物管理中心，

並增加合資格的動物領養團體的數目；  
 
(二十 ) 設立 ‘虐待動物舉報專線 ’，以及當有人舉報或發布虐待動物

的個案時，警方應主動偵查；  

 
(二十一 ) 資助市民為飼養的動物進行絕育，並培訓更多獸醫及相關

的醫護人員； 
 
(二十二 ) 修訂《道路交通條例》，規定車輛除了撞到馬、牛、驢、

騾、綿羊、豬或山羊外，當撞到貓狗時，該車輛的司機也

必須停車及報警； 
 
(二十三 ) 於公眾地方增加狗公廁及狗糞收集箱的數目，並增加有關

設施的清潔次數； 
 
(二十四 ) 加強宣傳瀕危物種及相關規管制度，並要求售賣動物的商

戶必須有適當識別瀕危物種的標貼，以及向購買者提供飼

養瀕危物種應注意的事項，以加強瀕危動物的管理工作； 
 
(二十五 ) 研究規管寵物食品，要求加上成分標籤，以保障動物健康；

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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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十六 ) 研究以發牌方式規管動物善終服務。 
 
註： 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葛珮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20. 經梁美芬議員、譚文豪議員、葛珮帆議員及陳克勤議員修正的

議案  
 
就市民鑒於社會對動物權益日益關注，本會曾通過法例修訂以提高
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罰則，但虐待動物事件仍不斷發生；本港的動

物福利政策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，相關法例定義仍建基於上世紀初

期的概念；由於政府當局未有落實 ‘動物友善政策 ’，令社區缺乏動
物友善的空間，以致每年有逾萬隻動物被人道毀滅；為維護動物權

益，本會促請政府：  
 
(一 ) 參考其他地區相關法例，盡快制定全面保護動物的法例，

內容包括確立殘酷對待動物的定義、加入 ‘照顧動物責任 ’
的概念及把遺棄動物 (包括非哺乳動物 )列為殘酷對待動物
行為，以及修訂《狂犬病條例》，以強制規定所有貓隻必
須植入晶片；  

 
(二 ) 加強打擊無牌動物繁殖場，加強執法人員巡查的權力，就

把動物登記及繁殖監管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經常被視為

寵物的動物諮詢公眾意見，以及全面禁止網上訂立時間表
以進一步收緊販賣動物的規管；  

 
(三 ) 研究並仿效外國的做法，於全港 23個警區成立 ‘動物警察 ’

專隊，調查動物受虐待的案件，以遏止動物受虐；  
 
(四 ) 在各區全面推動 ‘捕捉、絕育、防疫、放回 ’計劃，禁止人道

毀滅流浪貓狗，並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動物的透

明度，積極籌劃在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設置中央動物領養
中心，並考慮撥款及提供地方予非政府組織設立動物領養
中心，以減少因設施和人手不足而人道毀滅流浪貓狗的情
況；  

 
(五 ) 在社區增加動物與人共融的活動空間，包括研究提供更多

可讓動物進入的公園及休憩場所，如規定在各新發展區的
規劃中提供狗公園，以及容許乘客攜帶已放在寵物袋或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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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寵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行性，並考慮先於專利巴士
進行試驗計劃；及  

 
(六 )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，包括研究把愛護動物的課題納入學

校課程中，以及與民間機構合作，推廣動物友善措施；  
 
(七 ) 簡化現行必須經過民間動物組織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申請的

領養手續，以鼓勵市民以領養代替購買動物；  
 
(八 ) 盡快取締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兩支由民間志願人士組成並

持警方槍牌的野豬狩獵隊，規定漁農自然護理署職員在接

獲野豬滋擾的報告後，只可以麻醉或引領的方式把野豬帶

回野外，以及盡快對本港野豬進行全面研究，讓巿民了解

野豬的生態資料；  
 
(九 ) 研究規定由地盤安全監督負責處理涉及地盤飼養狗隻行為

和福利的事宜，以及嚴格要求建築地盤承建商遵守漁農自

然謢理署發出的 ‘建築地盤飼養狗隻守則 ’；及  

 
(十 ) 盡快研究制訂保育流浪牛計劃，包括了解牛群習性及出沒

地點，以評估為流浪牛而設的 ‘捕捉、絕育、搬遷 ’計劃的利
弊，以及物色合適地點增建牛路坑、改善遷移牛隻地點的

土壤，使牛隻容易適應，以及增建牛棚及牛路等，從而更

有效地保護牛隻；  
 
(十一 ) 設立 ‘動物福利基金 ’，讓非牟利或慈善團體申請，以推動動

物福利相關事宜；  
 
(十二 ) 加強對遺棄動物行為的刑責，並研究向犯罪者施加其他刑

罰，例如要求犯罪者接受心理輔導、修讀動物福利相關課

程及禁止犯罪者在一定時間內飼養動物；  
 
(十三 ) 研究賦權前線人員在動物處於危險情況時可採取合適的拯

救行動； 
 
(十四 ) 加強培訓前線執法人員對處理虐待動物個案的能力和警覺

性，以及加強檢控人員對動物福利相關條例的認識，以確

保條例能切實地執行； 
 
(十五 ) 積極鼓勵市民為動物絕育及領養動物，不採用人道毀滅作

為控制流浪貓狗數目的方法，並研究立法規管動物收容

所，以確保其符合動物福利的要求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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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六 ) 研究就有關蓄意毒害動物的行為訂立專門法例，並積極審
視針對相關罪行的調查與檢控程序，以確保把犯罪者繩之

於法；及  
 
(十七 ) 確保販賣者出售健康的動物，並研究就販賣動物訂立冷靜

期；  
 
(十八 ) 提高虐待動物案件的罰則起點，以反映社會對虐待動物罪

行的關注；  

 
(十九 ) 改善漁農自然護理署動物管理中心的生環境，容許立法

會議員、區議員及動物福利團體定期視察動物管理中心，

並增加合資格的動物領養團體的數目；  
 
(二十 ) 設立 ‘虐待動物舉報專線 ’，以及當有人舉報或發布虐待動物

的個案時，警方應主動偵查；  
 
(二十一 ) 資助市民為飼養的動物進行絕育，並培訓更多獸醫及相關

的醫護人員； 
 
(二十二 ) 修訂《道路交通條例》，規定車輛除了撞到馬、牛、驢、

騾、綿羊、豬或山羊外，當撞到貓狗時，該車輛的司機也

必須停車及報警； 
 
(二十三 ) 於公眾地方增加狗公廁及狗糞收集箱的數目，並增加有關

設施的清潔次數； 
 
(二十四 ) 加強宣傳瀕危物種及相關規管制度，並要求售賣動物的商

戶必須有適當識別瀕危物種的標貼，以及向購買者提供飼

養瀕危物種應注意的事項，以加強瀕危動物的管理工作； 
 
(二十五 ) 研究規管寵物食品，要求加上成分標籤，以保障動物健康；

及 
 
(二十六 ) 研究以發牌方式規管動物善終服務。 
 
註：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

 
 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葛珮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。 

 
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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